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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 9 月 22 日大韩民国常驻副代表  

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，其中转交 

2005年 9月 19日在中国北京通过的 

《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》 

 

谨向你转送 2005 年 9 月 19 日在中国北京通过的《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》。 

谨请将该《共同声明》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印发。  

 

 

常驻副代表  

大   使  

朴仁国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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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 

2005 年 9 月 19 日，北京 

 2005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7 日和 9 月 13 日至 19 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、朝鲜民

主主义人民共和国、日本国、大韩民国、俄罗斯联邦、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北京举

行了第四轮六方会谈。   

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、朝鲜外务省副相金桂冠、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

局长佐佐江贤一郎、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宋旻淳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列克谢耶

夫、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·希尔分别率团与会。   

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主持会谈。   

 六方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出发，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协商的精

神，在前三轮六方会谈共识基础上，围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，进行了认真、

务实的会谈，达成如下共识：   

一、六方一致重申，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六方会谈的目标。  

 朝方承诺，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，早日重返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，

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。   

 美方确认，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，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

朝鲜。   

 韩方重申其依据 1992 年《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》不运入、不部署核武器的

承诺，并确认在韩国领土上没有核武器。   

 1992 年《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》应予遵守和落实。   

 朝方声明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。其他各方对此表示尊重，并同意在适当时

候讨论向朝提供轻水堆问题。   

二、六方承诺，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相互

 关系。   

 朝方和美方承诺，相互尊重主权，和平共存，根据各自双边政策，采取步骤实

现关系正常化。   



      CD/1760 
      page 3 

 朝方和日方承诺，根据《日朝平壤宣言》，在清算不幸历史和妥善处理有关悬

案基础上，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。   

三、六方承诺，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促进能源、贸易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合作。   

 中、日、韩、俄、美表示，愿向朝提供能源援助。   

 韩方重申其 2005年 7月 12日提出的有关向朝提供 200万千瓦电力援助的方案。  

四、六方承诺，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。   

 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。   

 六方同意探讨加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途径。   

五、六方同意，根据“承诺对承诺、行动对行动”原则，采取协调一致步骤，分阶

 段落实上述共识。   

六、六方同意于 2005 年 11 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第五轮六方会谈，具体时间另行商定。 

 

 

 

 

--  --  --  --  -- 

 

 


